
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福建省食品摊贩登记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闽食药监食流〔2017〕43 号)

各设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州市、厦门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

为规范本省食品摊贩登记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福建省食

品安全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福建省

食品摊贩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9 月 30 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http://law.foodmate.net/show-194804.html


福建省食品摊贩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本省食品摊贩经营行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公众饮食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的食品摊贩登记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食品摊贩，是指无固定店铺，在指定的场地和规定的时间内销售食品、现场

制售食品或者提供餐饮服务的经营者。

鼓励食品摊贩进入集中交易市场、店铺等固定场地经营。

第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承担以下食品摊贩的登记管理职责：

（一）在划定区域设置标志牌，公开食品摊贩经营时段、场地管理者等信息；

（二）确定并公开具体负责食品摊贩登记的办事机构、人员和相关要求；

（三）印制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和信息登记公示卡；



（四）定期根据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区域的实际可容纳摊位数，通过抽签、摇号等公平、

公正、公开的方式确定入场经营的食品摊贩，对食品摊贩提交的信息予以登记。

食品摊贩登记工作不得收费。

第四条 从事食品摊贩经营活动需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食品摊贩信息

登记公示卡。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实行“一户一卡”原则，即申请者在一个划定区域从

事食品经营活动，应当取得一份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

申请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福建省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

（二）摊主身份证件、户籍或者居住证明；

（三）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申请者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完成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发放后，应当在

十个工作日内将登记的信息报送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市容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



食品摊贩经营年度内，发生新增、注销情形的，应当在登记手续办结后五个工作日内报

送登记的信息。

第六条 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的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届满继续经营的，食品摊贩

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原登记机构申请延续。

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向原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并向原登记机构交回信息登记

公示卡。

第七条 信息登记公示卡遗失或者损坏的，应当及时填写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向原

登记机构申请补办。补办的信息登记公示卡编号不变，有效期限不变。

第八条 食品摊贩应当自停止经营活动起十日内填写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到原登

记机构办理注销手续，并交回信息登记公示卡。

变更、延续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的程序按照本办法第五条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应当载明：信息登记公示卡编号、摊主姓名、摊位编

号、经营范围、经营项目（食品品种名称）、经营地点、有效期限、登记部门等信息。信息

登记公示卡编号由闽 TF ＋县（市、区）代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代码＋6 位

顺序号＋1 位校验码组成。



第十条 食品摊贩经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取得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在划定的临时经营区域和规定的时段从事食品经

营，保持摊位及周边环境卫生整洁；

（二）按照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所载明的登记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三）配有防雨、防尘、防蝇、防鼠、防虫、防污染等设施以及废弃物容器；

（四）具有符合食品卫生条件的制作食品和售货的亭 棚、车、台等设施；

（五）需要在现场对食品或者工具、容器进行清洗的，应当配备具有给排水条件的清洁

设施或者设备；

（六）从事食品经营活动时，应当佩戴或者在食品经营设备设施的显著位置摆放信息登

记公示卡、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七）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索取并留存进货凭证，凭证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三十日；



（八）自觉遵守县级人民政府划定的幼儿园、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周边禁止经营的相关

规定；

（九）销售的食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食品摊贩的违法行为应及时制止，

并通报相关行政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

责食品摊贩登记的办事人员、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等人员进行培训指导；必要时，联合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对食品摊贩的经营活动开展监督检查，加强监管信息共享。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

施意见。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附件 1.福建省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

2.福建省食品摊贩信息登记公示卡

抄送：省食安办。



附件 1：福建省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

登记备案号：

申请人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请人照片

（两寸免冠彩照）

身份证号码

住 址

从业人

员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健康证明

□有□无

□有□无

经

营

情

况

（续页）

本次登记
□ 首次登记 □变更登记 □ 延续登记 □ 注销（□申请注销 □依

法注销） □补发

经营范围 □ 销售类 □ 现场制售类

经营场所

经营时段

食品销售类经

营项目

1.□预包装食品销售

（□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2.□散装食品销售

（□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3.□其它

现场制售类经

营项目
（需填写现场制售食品或者提供餐饮的食品品种名称）



提交的资料

□福建省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

□摊主身份证件、户籍或者居住证明；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其他。

申请人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意见(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表格也可自行从登记机构网站下载电子版填写打印，签名需使用黑色签字笔手写；

表中带有“□”的选择项目，请在所选择项目前的“□”中打“√”，“其它”项填写经营的

食品品种名称；“登记备案号”由登记机构填写。

2.提交的文件、证明为复印件的，应当使用 A4 纸，注明“与原件一致”并有申请人签名。

登记表中的申请人和承诺书的承诺人签名须为摊主本人。

3.本登记表使用 A4 纸张正反面使用。

承 诺 书

为确保本摊位食品安全，本人郑重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福建省食品摊

贩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所经营的食品安全承担法律

责任。



二、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三、保证具备食品安全的卫生设施和环境条件、杜绝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四、落实进货查验制度，保证采购的食品、食品原料和食品包装材料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

标准和要求。销售的食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五、保证做好食品从业人员个人卫生管理，患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从事接触直接入

口食品和现场制售食品的经营活动。

六、发现食品或者食品原料有安全隐患，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封存，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做到合法经营、诚信经营。

七、妥善保管信息登记公示卡，不得转让、涂改、出借、出租、伪造。

八、遇经营区域有重大活动或交通管制时，遵从登记部门统一安排。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此处粘贴：摊主身份证件、户籍或者居住证明；健康证明；摊主因故不能到场申请的，代理人还需持

本人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摊主授权委托书。



附件 2：



样式说明：边框大小 170×150mm，表格大小 140×80mm；标题字体为方正小标宋，字

号为二号；其他文字字体为黑体，字号为三号；写入表格内容字体为宋体，字号为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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